
私募基金公司转让的费用

产品名称 私募基金公司转让的费用

公司名称 深圳泰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
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

联系电话 18665864125 18928483964

产品详情

3、然而，立法技术上的回避，不等

于法律问题的解决，更不能成为法学理论

回避的根据，证券法理论如不能对这一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，这一理论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将令人怀

疑。

面临理论解说暂难统一的局面，证券投资基金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和立法技术处理，它没有明确规定证

券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公司转让法律性质，而只是通过该法适用对象的规定概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

法律关系，即第2条规定：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(以下简

称基金)，由基金管理人管理，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公司转让托管，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，以资产组

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，适用本法。

(六)确认投资者是否知悉未来可能承担投资损失;

组织说适合于公司型基金、合伙型基金，但却难以涵盖信托型基金，信托型基金只是基金当事人之间的

一种契约关系，它并未在当事人之外形成独立的实体组织;财产说倒是私募基金公司转让简洁明了，但却

只是揭示了基金在客观方面的财产构成，而未揭示其根本的总体的法律关系。

基金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并不在于它是不是财产，用财产来概括基金的性质未免失于简单;相

较而言，投资方式说具有强的涵盖力，能够全面地包含各种基金类型，无论是信托型基金还是公司型或

私募基金公司转让合伙型基金，也不论基金是否形成为一种组织，都是投资者采取的一种投资方式。当

然，将其界定为一种投资方式确显过于笼统和抽象

，但它确是对基金所能给予的精确的概括。只是将基金定性为一种投资方式，尚需私募基金公司转让对

其作进一步的属性限定，才能全面揭示此种投资方式与其它投资方式的区分。

https://www.xuexila.com/lunwen/law/theory/
https://www.xuexila.com/naoli/chouxiangsiwei/


在更为核心的层面上，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属性是其采取的公司形式或信托契约形式，换言之，证券投

资基金是采取公司或信托契约形式的投资方式。虽然中国的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只私募基金公司转让对

信托型基金或契约型基金予以调整，但在法律分类上，依不同的根据，从不同的角度，证券投资基金有

多种不同的分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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